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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首先概括对象依赖、无冲突对象依赖集合、规范化对象模式森林和复杂对象模式规范化设计算法的基本概
念和性质;然后给出并证明相应于无冲突对象依赖集合M的规范化对象模式森林 F的性质:P(F)是惟一的、不可分
解的规范化对象模式森林的路径集合;M⇔OD(F)⇔⋈P(F);P(F)是无α环的.这对于面向对象信息系统的开发有一
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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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Internet和Web的发展和普及,诸如数字图书馆等存储海量信息的系统应运而生.这些系统的开发存在
一系列的问题 .在复杂对象模式规范化设计的研究中有代表性的有 Z.Tari 等人 [1]和 W.Y.Mok 等人 [2]的工

作.Z.Tari 等人的工作仅假设用户的描述不存在冲突,而没有讨论无冲突用户描述在规范化设计中具有的特
性;W.Y.Mok等人的工作则没有考虑冲突的情况. 

我们参考了已有的工作[1,2]和关系数据库理论[3],也在复杂对象模式规范化设计这方面进行了探索[4~7]:定
义对象依赖表示对象间的语义关系;定义规范化对象模式森林作为对象范式;给出复杂对象模式的规范化设计
算法——MIMI 算法,并且证明,如果 F 是由 MIMI 算法获得的相应于对象依赖集合 M 的规范化对象模式森林,
则 M蕴涵 OD(F);并且 OD(F)蕴涵⋈(P(F));若以规范化覆盖 M*作为 MIMI算法的输入,则获取相应于 M+(M的
闭包)的路径不可分解的规范化对象模式森林;若以 M−(M 所蕴涵的所有化简的对象依赖集合)作为 MIMI 算法
的输入,则获取相应于 M+的叶结点不可分解的规范化对象模式森林. 

本文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给出并证明了相应于无冲突对象依赖集合的规范化对象模式森林的性质. 

1   基本概念和性质的概括 

本节对在文献[4~7]中给出的基本概念和性质进行概括,作为全文的基础. 
定义 1(对象依赖(OD)). 设 O是一个对象集,X,Y⊆O,并且 Z=O−XY.在 X和 Y之间存在聚集关系或关联关系,

使得对于在 X中的每个实例 x,在 Y中一定存在一组相应的实例 y可以被 x访问,并且对于在 XZ中的任意实例
xz,在 Y 中访问到的是相同的一组相应的实例 y,则在 O 上 X 和 Y 之间存在着对象依赖(object dependency,简记
为 OD),表示为 X→Y,称 X决定 Y,或 Y依赖于 X. 

根据 OD 的定义,如果 X→Y 在 O 上成立,X⊆V⊂O,则在 V 上,X→Y∩V 成立.此外,设定 OD 不以∅作为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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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S).设 X,Y,Z⊆O.OD的推导公理如下: 
O1. 自反公理.Y⊆X⊆O蕴涵 X→Y. 
O2. 增广规则.X→Y蕴涵 XZ→Y. 
O3. 并规则.X→Y,X→Z蕴涵 X→YZ. 
O4. 投影规则.X→Y,X→Z蕴涵 X→Y∩Z,X→Y−Z. 
O5. 传递规则.X→Y,Y→Z蕴涵 X→Z−Y. 
O6. 补规则.X→Y蕴涵 X→O−XY. 
O7. 伪传递规则.X→Y,YW→Z蕴涵 XW→Z. 
用⋈标记对象联接依赖,OD和 OJD之间的转换规则如下: 
OD-OJD: X→Y蕴涵⋈(XY,X(O−XY)),其中 X→Y在 O上成立; 
OJD-OD: ⋈(X,Y)蕴涵 Y→Y′,其中 X⊆Y′⊆Y. 
以后 O表示给出的全体对象的集合,M表示 O上的 OD集合. 
定义 2(依赖基 ). 给出对象集合 X,X⊆O,X 的依赖基 DEP(X)定义为 O−X 的一个划分{Y1,…,Yn},即

DEP(X)={Yi|X→Yi 并且对任何一个 W⊂Yi,X→W 在 O 上不成立;i=1,…,n},DEP(X)中的元素被称为 X 的依赖
元.RDEP(X)表示相应于 M的 X的化简的依赖基;EDEP(X)表示相应于 M的 X的必要的依赖基. 

定义 3(无冲突 OD 集合). 如果存在 X,R⊆O,如果 X 有两个依赖元 V1和 V2,使得 V1∩R 和 V2∩R 都不为空,
则称 X分裂 R.如果在 LHS(M)中至少有一个 X使得 X分裂 R,则称 M分裂 R.如果 M不分裂在 LHS(M)中的任意
X,并且(DEP(X)∩DEP(Y))⊆DEP(X∩Y),则 M是无冲突的. 

定义 4(对象模式树). 如果用 H(O)表示 O 上嵌套关系的层次[4,5],相应于 H(O)的对象模式树 T 递归定义
为:(1) 如果 H(O)=O,则 T 是根为对象集 O 的单结点树;(2) 如果 H(O)=A(O1)*...(On)*(即 A 与 O1,...,On构成嵌套

层次),T的根为对象集 A,根的儿女是对象模式树 Ti的根,Ti是 Oi相应的对象模式树,1≤i≤n. 
设 T是 O上的一棵对象模式树且 e=(u,v)是 T中的一条边.定义标识:F(v)表示 v的父亲结点,即,结点 u.A(v)

为包括 v 在内的 v 的所有祖先结点的集合.D(v)为包括 v 在内的 v 的所有后继结点的集合.OS(T)是在对象模式
树 T 中的所有对象的集合.由对象依赖的定义,OD(e)是由边 e 表示的 OD,记为 OD(A(u),D(v),OS(T)),表示在
OS(T)上成立的一个 OD:A(u)→D(v).OD(T)是由 T中的所有的边表示的 OD集合. 

定义 5(路径). 设 T是对象模式树,并且 u1,...,un是 T的所有的叶结点,则 T的路径集合 P(T)={A(u1),...,A(un)}.
对于叶结点 u,A(u)是在 T中由 T的根到 u的路径上对象的集合. 

显然,在对象模式树对应的化简超图中,A(u)是一条超边.路径也表示一个语义单位. 
对象模式树 T具有如下这些性质:P(T)是无α环的;OD(T)⇔⋈(P(T));并且 OD(T)是无冲突的. 
在消除了对象模式树中存在的冗余和不规则之后,就可以给出能很好地表示对象间的语义关系的规范化

对象模式树和规范化对象模式森的定义[4,5].复杂对象模式规范化设计的目标是产生规范化对象模式森林[4,5]. 
引理 1. 设 X→W 是在 M+中的一个未化简的 OD,那么在 M+中存在一个化简的 OD X′→W′,使得 X′⊂X 和

X′W′⊆XW成立;并且如果 W∈DEP(X),那么 W′=HW,其中 H⊆(X−X′). 
引理 2. 如果 X 是非必要关键字,则 X 有惟一的化简依赖元;如果 X 是必要关键字,则 X 的化简依赖元多于

一个. 
引理 3. 设 X,Y是对象集,VX∈DEP(X),VY∈DEP(Y).如果 VX∩Y=∅,VY∩X=∅,并且 VX ∩VY≠∅,那么 VX =VY. 
引理 4. 设 Z是 M的一个关键字,则对于任意的 W∈DEP(Z),Z→W是非平凡的和不可转换的. 
引理 5. 设 Z是 M的一个关键字,并且 X⊂Z,则存在一个 V∈DEP(X)使得 
(1)  Z⊂XV(即 X不分裂 Z); 
(2) 对于每个 W∈RDEP(Z),W⊂V; 
(3)  X→V是左部化简的,并且如果 X是一个关键字,则 V∈RDEP(X). 
引理 6. 如果 M 是无冲突的 OD 集合,则如果 M 蕴涵 OD X→V 和 Y→V,并且 V 与 X 和 Y 都没有交集,则

X∩Y→V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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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理 7. 如果 M是无冲突的 OD集合,X,Y和 V是对象集,则 
(1) 如果 X→V,Y→V是左部化简的和右部化简的,则 X=Y; 
(2) 如果 X是关键字,V∈RDEP(X),并且 Y是必要关键字使得 Y∩V≠∅成立,则 Y分裂 XV; 
(3) 如果 X是非必要关键字,对 X的非化简依赖元 V,有必要关键字 X′⊂X使得 X′→V; 
(4) 如果 X分裂 V,则存在一个必要的关键字 X′⊆X使得 X′分裂 V; 
(5) 如果 M没有分裂 X,并且在 M+中 X→V是左部和右部化简的 OD,则对于任意的分裂 XV的必要关键字

Y,Y∩V≠∅. 
引理 8. 设 T 是相应于 OD 集合 M 的规范化对象模式树,P 是 T 中的路径,L 是 P 的叶结点.如果有关键字

X⊂P使得 X分裂 P,则 L⊆X. 
引理 9. 设 W=W0W1...Wk是相应于 M 的 X 和 Y 的依赖元.那么,如果 Wi∈DEP(XW0),则 Wi∈DEP(YW0),其中

1≤i≤k,Wi,X和 Y是 O的子集. 
过程 DECOMP(O)返回一棵不可分解的半规范化对象模式树 T(叶结点不可分解).过程 NEWTREE 是通过

删除一棵半规范化对象模式树的冗余结点来构造两个半规范化对象模式树.详细步骤参见文献[5]. 
算法 1. MIMI算法. 

输入:对象集合 O以及 O上的 OD集合 M. 

步骤: 

求出 M的所有关键字; 

T1:=DECOMP(O);j:=1; 

设 X1,...,Xn是 M的关键字的一个偏序的次序; 

For i:=1 To n Do 

Begin If Xi⊂OS(Tk),其中 1≤k≤j Then 

  Begin V:=Ø; 

       For 每个在 Tk中的满足∃Z∈DEP(Xi)和 D(W)=Z∩OS(Tk)的结点 W Do 

       If (W相应于 Xi是冗余的) or (Z∈EDEP(Xi) and Z∉ EDEP(A(F(W)))) Then V:=V∪{W}; 

       If V≠Ø Then Begin j:=j+1;   NEWTREE(Xi,V,Tk,Tj) End 

  End 

End 

输出:规范化对象模式森林 F={T1,...,Tj}. 

定理 1. 如果 T 是不可分解的半规范化对象模式树,则由 NEWTREE(X,V,T,Tnew)产生的 T 和 Tnew都是不可

分解的半规范化对象模式树. 
定理 2. 如果 F是由MIMI算法获得的相应于M的 O的规范化对象模式森林,则M蕴涵 OD(F);并且 OD(F)

蕴涵⋈ (P(F)).其中 P(F)是规范化对象模式森林的路径集合. 

2   相应于无冲突 OD集合的规范化对象模式森林的性质 

MIMI算法产生的相应于某个 OD集合 M的规范化对象模式森林 F并不总能保持 OD集合. 
引理 10. 设 F={T1,T2,…,TJ}是由 MIMI 算法产生的规范化对象模式森林,e=〈u,v〉是 Ti中的一条边,1≤i≤J,并

且 v1是 T1′中相应于 v的结点,A(u)和 D′(v1)分别为定义在 Ti和 T1′中的 A(u)和 D(v1),则 A(u)→D′(v1),并且它是左
部和右部化简的. 

证明:设 Tk1,Tk2,…,Tkn 是在 F 中的一个规范化对象模式树的序列,其中 Tk1=T1,Tkn=Ti,并且 Tkj 由 Tk(j−1)构

造,2≤j≤n.对于 1≤j≤n,设 Tj′是 Tkj刚被构造时的树的情形,ej=〈uj,vj〉是 Tj′中的边,并且 vj相应于 v,即,vj=v.A(uj),D(vj)
和 A′(uj),D′(vj)分别在 Tkj和 Tj′中定义,则显然,A(uj)=A′(uj),D(vj)⊆D′(vj),并且 D(vj)=D′(vj)∩OS(Tkj). 

首先通过对 j的归纳,证明对于 1≤j≤n,A(uj)→D′(v1)是右部化简的. 
当 j=1时,A(u1)→D′(v1)显然是右部化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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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j=n−1 时命题成立,即 A(un−1)→D′(v1)是右部化简的.设 T ″是 Tk(n−1)在通过执行 NEWTREE(X,V,T ″ ,Tn′)
构造 Tn′前的形式,则 en−1=〈un−1,vn−1〉也在 T ″中.设 D″(vn−1)是在 T ″中定义的 D(vn−1),则 D″(vn−1)=D′(vn)⊆D′(vn−1).
基于定理 1,T ″是半规范化对象模式树,因此 OD(A(un−1),D″(vn−1),OS(T ″ ))是右部化简的.因为 Tn′由 T ″构造,基于
引理 9,OD(A(un),D″(vn−1),OS(T ″ ))也是右部化简的.这两个 OD 是由 M 蕴涵的 OD 在 OS(T ″ )上的投影,即,存在
Dn−1∈DEP(A(un−1))以及 Dn∈DEP(A(un))使得 D″(vn−1)=Dn−1∩OS(T ″ )以及 D″(vn−1)=Dn∩OS(T ″ ).基于引理
3,Dn−1=Dn. 由 归 纳 假 设 ,D′(v1)∈DEP(A(un−1)) 成 立 , 并 且 Dn−1∩D′(vn−1)≠∅, 则 D′(v1)=Dn−1=Dn, 所 以
D′(v1)∈DEP(A(un)),即 A(un)→D′(v1)是右部化简的. 

所以,对于 1≤j≤n,A(uj)→D′(v1)是右部化简的. 
Tkn 是规范化对象模式树 ,因此 OD(A(un),D(vn),OS(Tkn))是左部和右部化简的 ,并且显然 ,这一 OD 是

A(un)→D′(v1)在 OS(Tkn)上的投影.所以 A(un)→D′(v1)是左部化简和右部化简的.  
引理 11. 设 M是无冲突 OD集合,Z和 V是对象集合,Z→V是左部和右部化简的,M不分裂 Z,V上的基本关

键字集合 FK(V)≠∅,并且 K={Yi|Yi是必要关键字,并且 Yi∩V≠∅}.在 K上定义二元关系“<”如下: 
Yi<Yj当且仅当 ZYi被 Yj分裂,但没有被在 K中的任何 Yj′分裂,其中 Yj′⊂Yj,则二元关系“<”是反自反的、反对

称的和传递的. 

证明: 
(1) “<”是反自反的,即 Yi<Yi不成立.因为 M不分裂 Z,所以 Yi不分裂 Z,Yi不分裂 YiZ. 
(2) “<”是反对称的.假设 Yi<Yj,并且 Yj<Yi也成立,即 Yi分裂 ZYj也成立.因为 Yi<Yj,所以 Yj分裂 ZYi,又因为 M

无冲突,所以存在 Vj∈DEP(Yj)使得 Zj=Vj∩Z≠∅,并且 Vj∩Yi=∅.同理,因为 Yi分裂 ZYj,所以存在 Vi∈DEP(Yi),使得
Zi=Vi∩Z≠∅,并且 Vi∩Yj=∅.现在证明 Yj−Yi≠∅成立,假设 Yj−Yi=∅成立,则 Yj⊂Yi.因为 M 不分裂 Z,所以 Yi不分裂

Z,Yi不分裂 YjZ,则导致矛盾.所以 Yj−Yi≠∅成立,因而有 Yi∩Yj⊂Yj.现在证明 Zi∩Zj≠∅.因为 Yi不分裂 Z,Zi=Vi∩Z,所
以有 Z−Zi⊆Yi成立,如果 Zi∩Zj=∅,则 Zj⊆Z−Zi⊆Yi,所以 Zj⊆Yi,因为 Vj∩Yi=∅,所以 Zj⊈Yi,则导致矛盾.所以 Zi∩Zj≠∅,
则 Vi∩Vj≠∅成立.所以,由引理 3 和引理 6,Vi=Vj∈DEP(Yi∩Yj),则 Yi∩Yj 分裂 ZYi,由引理 7(4),存在必要关键字
Y′⊆(Yi∩Yj),使得 Y′分裂 ZYi;因为M无冲突,Z→V是左部化简和右部化简的,Yi∩V≠∅,所以 Yi⊆ZV;亦即 Y′分裂 ZV;
由引理 7(5),Y′∩V≠∅,所以 Y′∈K,则与 Yi<Yj矛盾.所以 Yj<Yi不成立. 

(3) “<”是传递的,即 Yi<Yj,Yj<Yk⇒Yi<Yk.Yi<Yj蕴涵 DEP(Yj)={Vj1,Vj2,…},其中 Z⊆YjVj1,Z∩Vj1≠∅,Yi⊆YjVj2,并且
Yi∩Vj2≠∅.Yj<Yk蕴涵 DEP(Yk)={Vk1,Vk2,…},其中 Z⊆YkVk1,Z∩Vk1≠∅,Yj⊆YkVk2并且 Yj∩Vk2≠∅. 

首先证明 Yk分裂 ZYi.因为如果 Vk1∩Yi=∅并且 Yi−Yk≠∅,则 Yk分裂 ZYi.所以要证明 Vk1∩Yi=∅和 Yi−Yk≠∅.如
果 Yi−Yk=∅,则 Yi⊆Yk成立,因为 Yj分裂 ZYi,所以 Yj分裂 ZYk,因为 Yj<Yk,所以 Yk也分裂 ZYj.由上面(2)的证明可知,Yj

分裂 ZYk 和 Yk 分裂 ZYj 不能同时成立,导致矛盾,所以 Yi−Yk≠∅成立.现在证明 Vk1∩Yi=∅.设 Yi1=Yi∩Yj 并且

Yi2=Yi∩Vj2,因为 Yi⊆YjVj2,所以 Yi=Yi1Yi2.因为 Yj∩Vk1=∅,所以 Yi1∩Vk1=∅.因为 Yk→YkVk2,由 Yj⊆YkVk2,YkVk2→Vj2成

立,则 Yk→Vj2−YkVk2成立,即 Yk→Vj2−Vk2成立.由 Yk→Vk1,由投影规则,Yk→(Vk1−(Vj2−Vk2)),即 Yk→(Vk1−Vj2)成立.因
为 Vk1∈DEP(Yk),所以(Vk1−Vj2)=Vk1,也就是说,Vj2∩Vk1=∅,因此 Yi2∩Vk1=∅成立.所以可以导出 Yi∩Vk1=∅,则 Yk分

裂 ZYi. 
然后证明 K 中不存在 Y′⊂Yk使得 Yi<Y′.假设在 K 中存在 Y′⊂Yk使得 Yi<Y′.设 DEP(Y′)={V1′,V2′,…},由 Yi<Y′

可以设 Z⊆Y′V1′,Z∩V1′≠∅,Yi⊆Y′V2′,并且 Yi∩V2′≠∅.因为 Yj<Yk,由“<”的定义,所以 Y′不分裂 ZYj,即 ZYj⊆Y′V1′,并且
V2′∩Yj=∅.同理,设 DEP(Yj)={Vj1,Vj2,…},其中 ZYk⊆YjVj1,Z∩Vj1≠∅,Yi⊆YjVj2,并且 Yi∩Vj2≠∅.由 ZYk⊆YjVj1, 
ZY′⊆YjVj1,所以 Vj2∩Y′=∅成立.现在证明 V2′∩Vj2≠∅.因为 V2′∩Yi≠∅,并且 Vj2∩Yi≠∅,又因为 Yj→Vj2,并且 Yj不分裂

Yi,所以 Yi⊆YjVj2.如果 V2′∩Vj2=∅,则 V2′∩Yi⊆Yj 成立,即 Yj∩V2′≠∅,这与 YjZ⊆Y′V1′矛盾,所以 V2′∩Vj2≠∅.因为
V2′∩Vj2≠∅,则由引理 3 和引理 6,V2′=Vj2∈DEP(Yj∩Y′).因此 Yj∩Y′分裂 ZYi,由引理 7(4),有一个必要关键字
X⊆(Yj∩Y′)使得 X 分裂 ZYi.由上述(2)的证明可知,X 分裂 ZV.因为 Yi<Yj以及 Yi<Y′,由“<”的定义蕴涵 Y′⊈Yj,即 Yj 
∩Y′⊂Y′.所以 X⊂Y′成立,并且由引理 7(5),X在 K中,这与 Yi<Y′矛盾.所以 K中不存在 Y′⊂Yk使得 Yi<Y′.  

引理 12. 设 M 是无冲突 OD 集合,Z,V 是对象集,并且 Z→V 是左部化简和右部化简的.如果 M 不分裂 Z 并
且 FK(V)≠∅,则在 FK(V)中存在一个 X0使得 M不分裂 Z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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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设 K={Yi|Yi是必要关键字并且 Yi∩V≠∅}.K上定义的二元关系“<”如下: 
Yi<Yj当且仅当 ZYi被 Yj分裂,但没有被在 K中的任何 Yj′分裂,Yj′⊂Yj. 
由引理 11,在 K 中二元关系“<”是反自反的、反对称的和传递的,则在 K 中至少存在这样一个 Y 使得对于

在 K中的任意其他的 Y′,Y≮Y′,即 Y′不分裂 ZY.所以 M不分裂 ZY.因为 Y∩V≠∅并且 Y∩V∈FK(V),设 X0=Y∩V,则
X0∈FK(V),因为 ZY⊇ZX0,所以 M不分裂 ZX0.  

引理 13. 设 F 是由 MIMI 算法在 O 上获得的相应于 M 的规范化对象模式森林.如果 M 是无冲突的,则在
P(F)中的任何路径 p相应于 M是不可分解的. 

证明:基于 MIMI 算法和过程 DECOMP.设 T1′是 MIMI 算法中 DECOMP(O)产生的不可分解的半规范化对
象模式树.引理 12保证过程 DECOMP的第 2步[5]的选择条件总是满足的,则对于 T1′中的边 e=〈u1,v1〉,在 T1′中存

在 X⊆A(u1),使得 X→D(v1)是左部化简和右部化简的,并且对于任何的必要关键字 Y,Y∩D(v1)≠∅,X不会被 Y分裂.
设 e=〈u,v〉是路径 p中的任意边,则在 T1′中存在边 e=〈u1,v1〉使得 v1是 v的相应结点,即 v=v1.由引理 10,A(u)→D(v1)
是左部和右部化简的 ,并且由引理 7(1),A(u)=X 成立 ,并且 D(v)⊆D(v1)成立 ,所以对于任意的必要关键字
Y,Y∩D(v)≠∅,A(u)不会被 Y分裂.设 L是 p的叶结点并且在 p中 A为 A(F(L)),假设 p相应于 M是可分解的,则由
引理 7(4)和引理 8,存在必要关键字 Z⊇L,Z分裂 p,即 Z分裂 A,导致矛盾.所以命题成立.  

参照文献[8]中的引理 8.7及其证明可以给出并证明如下的引理 14. 
引理 14. 设 M是无冲突 OD集合,G(M)是它的超图表示.对于任意一个关键字偏序次序,MIMI算法产生的

规范化对象模式森林 F的路径集合 P(F)由 G(M)的最大团组成,而且 M等价于对象联接依赖⋈P(F). 
在关系数据库理论中已经证明,如果 MVD 集合是无冲突的,则关系数据库模式有惟一的 4NF 分解[3];如果

MVD集合是无冲突的,则在属性集合上有一个无分裂范式(SFNF),因为 SFNF蕴涵 4NF,关系数据库模式是惟一
的[9].基于此,可以给出并证明如下的引理 15. 

引理 15. 设 M是 O上的无冲突 OD集合,P(F)是 O的规范化对象模式森林的路径集合,则 P(F)是惟一的和
不可分解的. 

相似于关系数据库理论中无α环数据库的特性的定理(文献[3]中的定理 18.2)及其证明,可以证明复杂对象
模式也有相似的无α环复杂对象模式特性,如引理 16所示. 

引理 16. 对于规范化对象模式森林 F的路径集合 P(F),下列命题是等价的. 
(1) P(F)是无α环的;(2) 对象联接依赖⋈P(F)等价于一个无冲突 OD集合. 
相应于无冲突 OD集合的规范化对象模式森林具有如下特性. 
定理 3. 设 F 是由 MIMI 算法获得的相应于对象集合 O 及其 OD 集合 M 的规范化对象模式森林,而且 M

是无冲突的,则 
(1) P(F)是 O的惟一的不可分解的规范化对象模式森林的路径集合; 
(2) M⇔OD(F)⇔⋈P(F);并且 
(3) P(F)是无α环的. 
证明: 
(1) 基于定理 2 和引理 13,可得 P(F)是在 O 上的相应于 M 的规范化对象模式森林 F 的路径集合.由于 M

是无冲突的,由引理 15,P(F)是惟一的和不可分解的. 
(2) 基于上面的(1)和引理 14,M⇔⋈P(F).并且由定理 2,可以导出 M⇔⋈OD(F)⇔⋈P(F); 
(3) 由上面的(2)和引理 16,可以导出 P(F)是无α环的.  

3   结束语 

本文论证了在无冲突的条件下产生的规范化对象模式森林可以更好地反映对象间的语义关系.今后,我们
将把复杂对象模式规范化设计理论与 XML语言、数字图书馆等相结合并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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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perties for a normal object scheme forest with respect to a conflict-free set of ODs are shown 
in this paper. Firstly basic concepts and properties about object dependency, a conflict-free set of object 
dependencies, normal object scheme forest and the algorithm of normalization design for complex object schemes 
are summarized. Then the properties for a normal object scheme forest with respect to a conflict-free set of ODs are 
presented and proved: P(F) is a unique split-free path set for a normal object scheme forest; M⇔OD(F)⇔⋈P(F); 
and P(F) is α-cyclic. There is a signific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for the object-oriented information systems. 
Key words: object scheme; object dependency; conflict-free; forest;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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